汶川顺发电熔冶炼有限公司
“5.24”一般车辆伤害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一、总体情况
2023年5月24日13点40分左右，汶川县映秀镇桃关园区汶川顺发电熔冶炼有限公司成品车间通道发生一起事故，造成1人死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108万元。
根据《四川省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实施办法》规定，县安办组织县纪委监委、县公安局、县应急局、映秀镇政府等单位组成事故调查评估组，调查评估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对汶川顺发电熔冶炼有限公司“5.24”一般车辆伤害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
经调查评估，汶川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全力以赴开展事故救援及善后工作，依法成立了汶川顺发电熔冶炼有限公司“5.24”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技术鉴定、调查取证、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按时完成了事故调查和结案工作。汶川县相关部门对事故责任人、责任单位进行了处理，对防范整改措施进行了落实。
二、事故责任追究及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按照事故调查报告对事故责任单位处理及整改措施落实的要求，县应急管理局对事故责任单位及主要负责人进行了行政处罚，涉事相关部门、乡镇和企业对照各自职责，对事故整改措施与建议进行落实整改。经评估组核查证实，行政处罚罚款和赔偿款均已全部缴纳、赔偿到位，并已结案。
（一）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1.对事故企业有关责任人的处理
①王x兵，男，汶川顺发电熔冶炼有限公司总经理。王x兵督促、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到位；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到位；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不到位；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一）（二）（三）（五）项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主要负责人王x兵督促、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到位；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到位；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不到位；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对主要负责人王x兵作出上一年年收40%罚款的处罚。
王兵2022年收入为85019.00元，决定对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x兵拟处人民币34007.6元（大写：叁万肆仟零柒元陆角）罚款的行政处罚。
②孙x育，男，汶川顺发电熔冶炼有限公司安环部主任。孙x育对汶川顺发电熔冶炼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及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健全、安全生产风险辨识不到位、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不到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安全生产应急演练不到位行为失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二）（四）（五）项、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
干x福，男，汶川顺发电熔冶炼有限公司成品车间主任。干x福作为汶川顺发电熔冶炼有限公司成品车间主任，未按照要求参加安全管理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未取得四川省应急管理厅颁发的《安全生产知识与能力合格证》，未及时排查和消除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根据《汶川顺发电熔冶炼有限公司“5.24”车辆伤害事故调查报告》以及《四川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第7.1项：“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按照以下标准处罚款：1．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20%以上25%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建议对安环部部长孙x育、成品车间主任x明福分别作出上一年年收入20%罚款的处罚。
孙x育2022年年收入为66938.00元，决定对安全环保部部长孙x育作出责令限期改正，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拟处人民币13387.6元（大写：壹万叁仟叁佰捌拾柒陆角）罚款的行政处罚。
[bookmark: _GoBack]干x福2022年年收入为61164.00元，决定对成品车间主任干x福作出责令限期改正，拟处12232.8元（大写：壹万贰仟贰佰叁拾贰元捌角）罚款的行政处罚。
2.对涉事企业的处理
汶川顺发电熔冶炼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及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健全、安全生产风险辨识不到位、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不到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安全生产应急演练不到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八十一条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和《四川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第44.1项“发生一般事故的，处3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同时具有谎报或者瞒报情节的，处100万元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可以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处以前款罚款数额二倍的罚款。”的规定，结合《汶川顺发电熔冶炼有限公司“5.24”车辆伤害事故调查报告》，决定拟对汶川顺发电熔冶炼有限公司处人民币310000.00元（大写：叁拾壹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已收缴到位。
（二）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1.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隐患。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育，确保安全生产，公司安全生产部对各班组生产现场进行了安全隐患大排查。对于排查出的安全隐患按要求进行了整改，形成安全隐患从发现到整改的闭环链接。
2.加强培训教育，提升操作技能。公司组织全体人员参加了“5.24”事故通报及安全生产会议。一是对该起事故及相关处理情况向全体参会人员通报；二是要求公司每月必须组织安全会议，班组每月必须对成员进行安全知识教育培训；三是要求全体员工必须正确佩戴劳动防护用品，熟悉岗位操作规程。
3.企业完善了相关管理制度，对安全生产隐患开展了排查整改，开展了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开展了安全生产应急演练。
4.县相关部门同志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对事故情况进行了通报，督促相关职能部门落实监督管理职责，强化相关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对部门安全生产工作做出进一步部署。
三、评估结论意见及工作建议
（一）总体评估意见
一是事故责任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了缴纳罚款；二是公司按内部规定对事故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处罚，处罚得当；三是公司从安全隐患排查、加强安全培训教育、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完善等方面入手，严格按照事故调查报告中的整改措施进行逐一落实。
（二）存在的问题
企业对所有安全生产风险辨识还不全，部分从业者未正确穿戴劳保防护用品，部分员工未参加企业组织的应急演练。
五、工作建议
一是加大对辖区内企业的安全检查和指导服务，确保企业安全生产，包括台账的建立、安全警示标志的设置以及作业审批制度等。二是督促企业对公司相关作业规程以及安全管理制度进行修订完善，确保相应的操作规程和管制制度能够落地落实。


汶川顺发电熔冶炼有限公司“5.24”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组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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